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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2 证券简称：津投城开 公告编号：2025—092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投城开”、“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十一届三十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

关资产及负债，保留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与运营业务（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重组前，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不

再开展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业务，留存资产聚焦于资产较轻、经营较稳健、收入

及现金流较稳定的物业管理等业务。为避免本次交易后新增对上市公司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7日新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

内容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除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以外，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也涉及物业管理、资产管理

与运营业务。

2.对于上述主体：

（1） 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上述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等经营物

业管理业务的企业定位于服务自持物业租户或津投资本体系内企业，与上市公

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仅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有少量物业管理

服务业务系向津投资本体系外其他主体提供；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确保该等企业保持服务自持物业租户或津

投资本体系内企业的定位，不对津投资本体系内企业之外客户出于营利目的提

供物业管理服务；对于天津城市运营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向津投资本体系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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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他主体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年内，将

该等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通过对外剥离的方式予以解决。

3.如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决定继续发展资产管理与运营业务并将其

作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导致上市公司与本公司控制的其它企业在资产管理与

运营业务领域存在竞争关系的，本公司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年内，通

过资产重组、股权转让、业务剥离等合法方式，将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相

关竞争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4.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从事

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5.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公司及关联企业未来发现或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

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潜在竞争，则本公司及关

联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让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

业。

6.本承诺函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或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

间内持续有效。

7.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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